2016-2017学年第二学期
专科《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》课
社会调研实践活动时间安排

1. 第五—六周（3月20日-4月2日）:向学生说明本学期实践教学总体安排，并公布选题指南，发放开题审批表，由学生思考选题。
2. 第七周（4月3日-9日）：学生选定题目，并写好开题报告，上交至指导老师处。指导老师针对学生选题及开题的可行性等进行指导反馈，并最后确定学生的选题及开题报告，做出审批意见。
3. 第八周至第十二周（4月10日-5月14日）：根据教师的指导，学生自主开展调研工作，并完成调研报告。期间指导教师要通过电话、微信、qq或面对面等方式对学生进行跟踪指导，并做好跟踪指导的记录。
4. 第十三周（5月15日-21日）：学生上交调研报告和开题审批表和调研报告评价表（手工填写）。
5. 第十四周至第十五周（5月22日-6月4日）：指导老师批改调研报告，做出成绩评定。
6. 第十六周至第十七周（6月12日-18日）：评出优秀指导老师及优秀调研报告。
7. 第十八周（6月19日-25日）：对本学期实践教学活动进行总结。
